温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责令改正通知书
（博温）市监责改〔 2025 〕  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经查，你（单位）未穿戴整洁的工作服、帽、口罩，未能提供索证索票，环境卫生差，有过期食品，工作人员健康证过期或未能提供，消毒设施设备不齐全或未使用，生熟混放、荤素混放，证照不齐全、未亮证经营，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《餐饮服务操作规范》，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《餐饮服务操作规范》，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，现责令你（单位）在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改正/立即予以改正。逾期不改的，我局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，《餐饮服务操作规范》，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规定对你（单位）进行行政处罚。
改正内容及要求： 你（单位）工作人员配备一人两套工作服、帽，工作期间穿戴整洁的工作服、工作帽、口罩，做好索证索票台账记录，做好环境卫生整治，对所有食材进行盘点，补全工作人员健康证、保证工作人员持证上岗，补全消毒设施设备或立即启用消毒设施设备，对冰柜内食材进行规范摆放，补全证件且亮证经营，其他 ：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对本责令改正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温泉县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 温泉县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地址：温泉县博格达尔镇孟克特街南街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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